
 

什么是赎回、巨额赎回、强制赎回、连续赎回？ 

赎回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要求基金管理人购回所持有的开放式

基金份额的行为。通常投资者在开放日，即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

券交易所的交易日（上午 9:00—11：30，下午 13：00—15:00），15:00

前提交的有效赎回申请，将按“未知价”原则以当日计算出的净值确

认，15:00 之后提交的申请通常按下一开放日计算的净值确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赎回费是投资人赎回基金时支付的费用，主要是为了鼓励长期

投资，减少短期内大量赎回给其他持有人带来的损失。赎回费在扣除

手续费后归基金资产所有。赎回费率随着持有期限的延长而降低，具

体分档及费率参照各基金产品详情。 

投资者在某个交易日（T 日）提交了申购/赎回申请，可在 T＋2

日就可以到销售网点查询确认情况。如果申购确认成功，则您 T+2

日就可以使用该份额，例如进行赎回。如果赎回成功，基金管理人将

在 T+7 内支付赎回款项。 

申购、赎回流程图： 

 

 

提出申购或赎回申请（T 日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巨额赎回是指在单个开放日，基金净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

的 10%时，称为巨额赎回。单个开放日的净赎回申请，是指该基金的

赎回申请加上基金转换中该基金的转出申请之和，扣除当日发生的该

基金申购申请及基金转换中该基金的转入申请之和后得到的余额。 

如果出现了巨额赎回，基金管理人可选择两种方式进行处理： 

(1) 全额赎回：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有能力兑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时，

按正常赎回程序执行。 (2) 部分延期赎回：基金管理人将以不低于上

一日基金总份额 10%的前提下，对其余赎回申请延期办理。 

强制赎回是指未经投资者提出赎回申请，而由管理人或基金注册

登记人根据既定业务规则对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强制进行赎回处理。 

强制赎回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况：(1) 投资者赎回时，当某笔赎回

导致其在代销机构交易帐户的基金单位余额少于最低持有份额（基金

公司销售协议会说明，如 500 份）时，余额部分必须一同赎回；(2) 如

果投资人因其它原因(如转托管、非交易过户等)，使其在代销机构的

帐户余额低于最低持有份额时，允许其赎回份额低于最低持有份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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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也必须一次全部赎回。 

连续赎回是指在发生巨额赎回时，投资者对于延期办理的赎回

申请部分，选择依次在下一个基金开放日进行赎回。连续赎回是相对

于大资金而言，因为只有发生巨额赎回（当日赎回总额达到基金净资

产 10%）时，当日赎回只能赎回其中的一部分，选择连续赎回时，其

余部分自动在下一个基金开放日，选择非连续赎回时，其余部分不再

自动赎回。 

 


